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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創新研發資助計劃（2026 年度）-重點研
發類（聯合社會資本驅動初創企業發展） 

申報指南 
  
一、背景 
科技創新是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關鍵驅動力，高等院

校在創新生態系統中發揮著重要源頭作用。特區政府積極出

臺一系列措施，通過搭建產學研合作橋樑、提供政策優惠以

及資源投入等方式，鼓勵高等院校科研成果轉化，培育具有

創新活力和市場競爭力的高等院校衍生（spin-off）初創企業，

期望以此帶動澳門整體經濟結構的優化與升級，提升澳門在

區域創新格局中的地位。 
 
二、總體目標 
本申報指南的實施，旨在全力支持由高等院校項目團隊

設立、已獲得社會資本青睞的初創企業實現快速發展並擴大

規模。借助科技基金的資金注入以及資源對接，推動初創企

業在技術研發上取得突破，加速產品創新與迭代，拓展市場

份額，完善企業管理體系，從而成長為行業內具有影響力的

創新型企業，為澳門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新動

能。 
 
三、申請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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牽頭單位須為從澳門高等院校衍生的初創企業1，在澳門

註冊成立不超過 7 年（自本申報指南公佈日起算），主營業

務所屬科技範疇為中醫藥大健康、集成電路、生物醫藥或數

字科技，同一企業牽頭申請本申報指南的項目不超過 1 項。 
 
四、申請條件 
1. 項目負責人須為申請者之全職人員，且每年於申請者

全職工作時間不少於 9 個月。 
2. 每個研究項目可下設不多於 3 個子課題，每個子課題

必須設有負責管理課題的負責人（以下簡稱：課題負責人），

其中不少於 50％的課題負責人為申請者之全職員工。 
3. 鼓勵申請者以外的單位以合作形式參與項目的研究

（以下簡稱：參與單位），每個項目的參與單位數量不超過

6 家。 
 

五、申報要求 
1. 核心知識產權：申報企業須擁有核心知識產權2，並提

供證明。包括但不限於專利、軟件著作權、集成電路布圖設

計專有權等。這些知識產權應與申報企業的核心業務和研發

項目緊密相關，以體現申報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自主性和

 
1
 可通過提供以下任一文件證明： 

(1) 企業商業登記顯示有相關高校持股； 
(2) 提供相關的科技成果轉化協議、評估報告等文件，證明企業創始人於創立前或企業於創立起一年

內從相關高校獲得核心技術； 
(3) 依託高校自主研發的科研成果實施孵化，並提供入駐相關高校孵化基地的證明，如入駐協議、孵

化基地出具的證明文件等，證明企業受到相關高校的孵化支持。 
2 申報企業為相關專利的專利權人、相關軟件著作權的著作權人、相關集成電路佈圖設計的權利人。倘專

利權人、著作權人、權利人為相關高校，須出示相關高校轉讓或授權予申報企業的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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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先性。 
2. 社會資本投入：申報企業須於近 3 年（截至申報截止

日）累計獲得社會資本投入不少於 1,000 萬澳門元3，並提供

證明。符合的社會資本類型包括： 
(1) 風險投資基金：在相關金融監管機構完成備案登

記，專注於投資具有高成長性初創企業，具備豐富的投資

經驗和專業的投後管理能力，能夠為申報企業提供資金支

持的同時，給予戰略指導與資源對接。 
(2)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：依法合規設立，具有雄厚的

資金實力，投資策略與企業發展階段和業務方向相契合，

能夠通過長期投資助力申報企業實現規模化發展。 
(3) 企業法人：具有良好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的企業

法人，基於自身業務拓展、產業佈局等戰略考量，對申報

企業進行投資，且投資行為符合其公司章程及相關法律法

規要求。 
(4) 高淨值個人投資者：個人資產達到一定規模且具

備豐富投資經驗的高淨值人士，對申報企業的技術和商業

模式高度認可，以自有資金進行投資，為企業發展提供資

金與經驗支持。 
3. 橫琴關聯企業4︰如核心知識產權或社會資本投入涉

及申報企業的橫琴關聯企業，需提供股權關聯證明文件，並

提供知識產權歸屬協議或社會資本投資協議等證明。 
 

3 申報企業須於申請時提交投資協議書及到賬證明。倘屬已簽署投資意向書的情況，申報企業須於與科技

基金簽署資助同意書前補交正式簽署的投資協議書及到賬證明。 
4 指申報企業與橫琴企業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持股的關係，且其中一方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方超過 50%的

股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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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企業投入承諾：申報企業須承諾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投

入配套資金，金額不得低於科技基金資助金額的 50%。若橫

琴關聯企業投入配套資金，其所投入的資金可計入申報企業

配套資金總額。 
 

六、研究項目要求 
1. 與主營業務一致性：項目必須與申報企業主營業務緊

密相關，圍繞申報企業核心業務開展技術攻關和創新，不得

偏離申報企業核心發展方向，確保科研資源能夠有效轉化為

申報企業核心競爭力。 
2. 符合中長期發展需求：項目應著眼於申報企業中長期

發展規劃，解決申報企業在未來 3 至 5 年甚至更長時間內，

在技術升級、產品迭代、市場拓展等方面面臨的關鍵問題，

助力申報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。 
3. 明確量化成果：項目須設定清晰明確的預期成果，且

成果必須具有可量化指標，例如：在技術研發方面，明確專

利申請數量、技術參數提升標準；在產品開發方面，訂定新

產品上市時間、市場佔有率目標；在經濟效益方面，制定銷

售額、利潤、資產總額及人力資源增長等具體數值目標。對

於關鍵技術或性能量化指標，須列出相應的國際標准、行業

標準、行業領先水平的指標等量化數據進行對比。 
4. 完善研究規劃：計劃書中需詳細闡述項目研究方案，

包括研究方法、技術路線、實施步驟、時間節點安排等，確

保項目實施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。同時，要明確項目團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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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員的分工與職責，保證項目能夠有序推進。 
5. 風險評估與應對：對項目實施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技術

風險、市場風險、資金風險等進行全面分析與評估，並制定

相應的風險應對預案，降低風險對項目的影響，保障項目順

利完成。 
 
七、年限及金額上限 
項目實施年限 4 年。每個項目的申請金額不得超過申報

企業及其橫琴關聯企業所獲社會資本金額，且上限為 1500

萬澳門元。 


